
附件 1 

 

公务出差事前审批注意事项及使用指南 

 

一、流程介绍： 

我校工作人员因公到徐州市城区（包括铜山区、贾汪区）

以外地区（不含出国出境）出差，出行前通过本流程申请审

批，相关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批。挂职、借调往返任

职地和家庭主要居住地、科研差旅（财务项目号 92、94 开

头的个人科研经费）无需审批。 

二、注意事项： 

（一）申请日期 

务必在出差日前申请并完成审批，流程不支持出差后补

审批。 

（二）姓名栏工号的填写 

姓名栏输入工号时，需输入“一卡通号”。 

（三）打印或保存公务出差事前审批单 

审批完成后，经办人需在流程内完成“确认”，方可打

印或保存审批单。 

（四）出差事前审批权限 

（1）校级领导出差由校长办公室主任代为审批。 

（2）机关部门、直属业务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差，由分

管校领导审批或部门负责人互签，本部门其他人员出差由主



要负责人审批。 

（3）学院主要负责人出差，由党政负责人（书记或院长，

下同）互签，学院其他人员出差由党政主要负责人审批。党

政负责人共同出差的，由学院“一支笔”审批，“一支笔”

亦共同出差或党政负责人为“一支笔”的，由分管校领导审

批。 

（五）超标准和乘坐飞机审批权限 

（1）机票价格高于同路线高铁可乘坐等级标准最高票

价由分管校领导审批。 

（2）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由分管校领导审批。 

（六）将公务出差事前审批单作为附件上传到智能报销

系统。 

三、电脑端操作流程 

登录信息门户—服务大厅—服务事项—打开“公务出差

事前审批流程”（可根据服务分类“办公事务”或首字母拼

音检索查询）—填写相关信息（出差人数较多时可选择 excel

模板导入出差人信息）—选择提交—按审批要求选择审批人

（无特殊情况，部门选择单位正职、学院选择书记或院长审

批）—审批完成后，在“我的事项”待办事项中点击查看详

情—点击确认—选择打印。 





 

 



 

 



 

 

 

四、手机端操作流程 

登录【爱师大】—服务大厅—点击“服务事项”—打开

“公务出差事前审批流程”—填写相关信息（出差人数较多

时可选择 excel模板导入出差人信息）—选择提交—按审批

要求选择审批人（无特殊情况，部门选择单位正职、学院选



择书记或院长审批）—审批完成后，打开服务大厅，在“个

人中心”代办事项中点击打开已审批完成的流程—点击确认

—选择打印。 

 

 



 

 



 

 


